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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勞⼯受到職業災害，雇主的補償、賠償責任
資料來源：林⼤鈞 / 繪圖：Yen

⼀、職業災害補償責任之抵充（⾒圖1）

勞⼯遭逢職業災害導致死亡或傷病失能時，雇主固須負擔職業災害補償責任[1]，但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但
書[2]規定，針對同⼀事故，如果已由雇主⽀付費⽤補償者（例如勞⼯保險給付），雇主得主張抵充，以補償⾦
額為計算基礎，減去勞⼯法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的補償，才會是雇主真正需要再給付的部分[3]。

舉例⽽⾔，勞⼯保險中，依照勞⼯保險條例第15條第1款後段規定[4]，職業災害保險費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對照上開勞動基準法規定，此時雇主之職業災害補償⾦額得主張以勞⼯保險給付抵充之，僅須給付勞⼯職災補
償與勞保給付間之差額即可。但如果雇主想主張抵充，對此實務⾒解[5]指出，應以勞⼯已實際受領職業災害補
償以外的給付（例如勞⼯保險給付）為前提，在勞⼯未實際受領該給付前，雇主仍應全額給付職災補償，並於
勞⼯領取勞⼯保險給付或相關保險給付後，再將抵充⾦額返還。

此處有疑問者係，雇主的抵充範圍是否只限於勞⼯保險？可否⽤雇主⾃⼰購買的商業保險主張抵充？對此實
務[6]採肯定⾒解，認為雇主⾃⾏購買的商業保險部分得類推適⽤勞基法第59條但書主張抵充，但抵充後不⾜
的部分雇主仍須補⾜。

⼆、其他損害賠償責任之抵充

⽽在職業災害發⽣可歸責於雇主的情形，此時勞⼯除可享有職業災害補償外，尚可能在法律上同時享有⺠事侵
權⾏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此時若雇主已依照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給付職業災害補償時，為了避免勞⼯就同
⼀個損害進⾏重複請求（職業災害補償 ＋ ⺠事侵權⾏為損害賠償）[7]，勞動基準法第60條[8]規定此時雇主得
以職業災害補償⾦額抵充就同⼀事故所⽣損害之賠償⾦額（例如⺠法中的侵權⾏為損害賠償即是）。

⽽在職業災害中，有時勞⼯得同時請求勞保給付、職業災害補償、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此時上開的抵充規
定如何適⽤？⼀般來說，給付⾦額由多⾄少依序為侵權⾏為損害賠償責任、職業災害補償責任、勞⼯保險給
付，故順序上應先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規定就勞保給付抵充雇主的職業災害補償給付，之後再依勞動基準法
第60條將與勞保給付抵充後剩餘的職業災害補償給付⾦額，抵充雇主的侵權⾏為損害賠償⾦額[9]。

註腳
   關於職業災害補償的性質與種類，可以參閱：林⼤鈞（2020），《雇主沒有過失也要負擔職業災害補償

責任嗎？職業災害補償有什麼種類？》。
[1]

   勞動基準法第59條：「勞⼯因遭遇職業災害⽽致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雇主應依下列規定予以補
償。但如同⼀事故，依勞⼯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付費⽤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勞⼯受傷或罹患職業病時，雇主應補償其必需之醫療費⽤。職業病之種類及其醫療範圍，依勞⼯保險
條例有關之規定。
⼆、勞⼯在醫療中不能⼯作時，雇主應按其原領⼯資數額予以補償。但醫療期間屆滿⼆年仍未能痊癒，經
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為喪失原有⼯作能⼒，且不合第三款之失能給付標準者，雇主得⼀次給付四⼗個⽉
之平均⼯資後，免除此項⼯資補償責任。
三、勞⼯經治療終⽌後，經指定之醫院診斷，審定其⾝體遺存障害者，雇主應按其平均⼯資及其失能程度
，⼀次給予失能補償。失能補償標準，依勞⼯保險條例有關之規定。
四、勞⼯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平均⼯資之喪葬費外，並應⼀次給與其
遺屬四⼗個⽉平均⼯資之死亡補償。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下：
（⼀）配偶及⼦⼥。
（⼆）⽗⺟。
（三）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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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孫⼦⼥。
（五）兄弟姐妹。」

   但如果所⽀付的費⽤是由勞雇雙⽅共同負擔時，依照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34條規定，補償之抵充按雇
主負擔之⽐例計算。

[3]

   勞⼯保險條例第15條：「勞⼯保險保險費之負擔，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第六條第⼀項第⼀款⾄第六款及第⼋條第⼀項第⼀款⾄第三款規定之被保險⼈，其普通事故保險費由
被保險⼈負擔百分之⼆⼗，投保單位負擔百分之七⼗，其餘百分之⼗，由中央政府補助；職業災害保險費
全部由投保單位負擔。
⼆、第六條第⼀項第七款規定之被保險⼈，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險⼈負擔百分之
六⼗，其餘百分之四⼗，由中央政府補助。
三、第六條第⼀項第⼋款規定之被保險⼈，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險⼈負擔百分之
⼆⼗，其餘百分之⼋⼗，由中央政府補助。
四、第⼋條第⼀項第四款規定之被保險⼈，其普通事故保險費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由被保險⼈負擔百分之
⼋⼗，其餘百分之⼆⼗，由中央政府補助。
五、第九條之⼀規定之被保險⼈，其保險費由被保險⼈負擔百分之⼋⼗，其餘百分之⼆⼗，由中央政府補
助。」

[4]

   ⾏政院勞⼯委員會勞動3字第0980067497號函（2009/4/8）參照。[5]

   最⾼法院95年台上字第854號⺠事判決；⾏政院勞⼯委員會(87)台勞動三字第017676號函（1998/5/7
）參照。

[6]

   「賠償」與「補償」看似雷同，但在法律上「補償」⼀般是基於公益考量使義務⼈不問其有無過失皆需負
擔責任，「賠償」則是指義務⼈有可歸責之事由（例如故意或過失）時需負擔之責任。

[7]

   勞動基準法第60條：「雇主依前條規定給付之補償⾦額，得抵充就同⼀事故所⽣損害之賠償⾦額。」[8]

   相關判決例如臺灣彰化地⽅法院104年勞訴字第20號⺠事判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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